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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禁办〔2013〕9号


关于组织开展全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

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委宣传部、苏州工业园区工委宣传办、苏州高新区工委宣传部，各市、区教育局（教育文体局、教育和体育局），在苏各高等学校，市直属（代管）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各市文广新局、各区文广新（文体、文化商旅发展、服务业发展）局，各工商直属局、分局，各市、区团委，各市、区禁毒办，市各新闻单位：
为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禁毒斗争，推进全市禁毒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工商局、团市委、市禁毒办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和评选活动。现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通过开展全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活动，组织社会各界积极创作禁毒公益广告，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突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广泛性、群众性和多样性；征集选评一批优秀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发现一批热心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创作人员，进一步丰富全市禁毒宣传教育资料和人才资源；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社会面广泛张贴、播出大量优秀禁毒公益广告作品，进一步传播禁毒理念，营造禁毒人民战争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扩大禁毒宣传教育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
二、征集内容。此次活动主要征集以下三类公益广告作品：

（一）平面类广告。适用于制作成招贴画、海报，或刊登在报纸、杂志、宣传单、包装等媒介上的广告。

（二）影视类广告。视频短片、动漫短片、微电影等，适用于电视、网络等媒体播出的广告。

（三）广播类广告。适用于广播媒体播出的广告。

三、作品要求。

（一）作品应当以“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依法禁毒、构建和谐”等为主题，营造出全社会支持、参与禁毒斗争的浓厚氛围，可分为抵制毒品危害、关爱吸毒人员、禁毒宣传教育、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娱乐服务场所禁毒、铲除毒品原植物等题材，可以是单个作品，也可以是系列作品。

（二）作品应当正面宣传禁毒工作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依法禁毒的内涵，注重广告艺术追求。导向上要主题鲜明，基调健康，思想性强，时代性强；创意上要切入准确，新颖独特，寓意深刻，风格自然；表达上要严谨清晰，易认易记，感染力强，效果突出；制作上要技术先进，语言规范，制作精良，表现完美。

（三）作品不得在画面、语音或标版中显示报送人、制作人、投资人等信息。每件作品均须填写作者原创承诺书，随作品同时报送。征集主办单位对获奖作品除颁发奖金、证书外，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并拥有对作品的修改、改编等非商业性再创作和用于公益宣传的权利。作品规格要求见附件1。

四、活动时间。此次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阶段（3月上旬）。对活动进行部署，在媒体和网络刊登活动启事、开展宣传，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二）作品征集阶段（3月中旬-4月底）。广泛征集各类禁毒公益广告作品，主动邀请知名人士参与，增强活动声势。适时组织创作人员走进强戒所、走访吸毒人员等活动，激发创作灵感。

（三）评选表彰阶段（5月）。成立评委会对征集作品进行评选；在国际禁毒日期间举行优秀作品表彰和展示活动，在新闻媒体和社会面刊登、播放、张贴优秀作品。

五、组织形式。市禁毒委成立全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活动领导小组，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文广新局、市工商局、团市委等单位明确专人负责，在市禁毒办设立活动办公室，具体承担组织协调工作。各市（县）、区禁毒委相应设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具体负责各地征集评选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市禁毒办在市级媒体、网站刊登活动启事。各级文化、工商部门负责组织动员艺术、广告类协会面向各类广告设计单位征集作品；各级教育部门和共青团组织负责组织动员各艺术特色中职校、高校面向艺术广告专业学生征集作品；各级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负责组织动员各类媒体单位广告设计人员征集作品，并广泛组织优秀作品刊播。
评选活动采取自下而上，层层评选的办法进行，各市（县）、区禁毒办评选出的优秀作品报市禁毒办参加市级评选（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不少于20件，吴中、相城、姑苏、园区、虎丘不少于10件）；优秀作品将报送参加省级评选；

作品征集完成后，主办单位组织市内法律界、广告界、新闻界等相关专家组成评委会对入选作品进行评审。

六、奖项设置。此次活动评选出市级优秀禁毒公益广告作品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各奖励3000元、2000元、1000元。（影视类获奖作品在原奖项基础上再加2000元）纪念奖若干名，各奖励500元。获奖人员均颁发荣誉证书。活动设置优秀组织奖5名，各颁发奖金3000元和奖牌。获奖作品可作为广告企业资质评审的参考依据及协会会员条件之一。获奖及优秀作品同时选送省级征集评选活动，获省级奖项的由省级活动主办方另行颁发奖金及证书。
七、工作要求。组织开展禁毒公益广告征集评选活动，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参与禁毒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是贯彻实施《江苏省禁毒条例》，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的一个具体举措，不仅对做好当前禁毒宣传工作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后禁毒工作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各地各单位要把开展这项活动作为今年禁毒宣传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实施。要突出宣传发动工作，鼓励群众广泛参与，让更多的群众在参与活动中接受禁毒教育。要加大禁毒公益广告投放力度，对评选出的获奖作品，要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和网络进行广泛宣传，力求取得最大的社会效果。
各地参选作品请于5月20日前报苏州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邮寄地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路3998号1301室  邮编：215000
邮箱：szjd626@126.com   
联 系 人：刘旸 吕梅 

联系电话：69866271  65225661-2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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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苏州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规格要求

一、平面类：

报送的平面广告作品须刻录在光盘上，尺寸为A3幅面，同一作品须存为两种格式：一种格式为jpg，色彩模式为RGB，不低于300dpi，5MB以下；一种格式为tiff，色彩模式为CMYK，不低于300dpi。文件名称为“作品名称+RGB或CMYK”。光盘盒上须顺序注明类别（A：平面类）和报送单位全称。

1、每个单件平面广告作品须刻录一张光盘。

2、平面广告参赛作品设系列（两幅以上视为系列，含两幅）。每个系列作品须刻录在同一张光盘上。

3、每个单件或系列广告作品须填写两张参赛作品登记表，在作品光盘中另附一份电子版参赛表（见附件2）。

二、影视类：

报送的影视公益广告作品须录制在DVD光盘上，存储格式为MPEG或AVI。每一件或一个系列广告须刻录一张光盘，原则上单件作品时长30秒以内，微电影时长5分钟以内。光盘盒上须顺序注明类别（B：影视类）和报送单位全称。

1、每个单件影视广告作品须刻录一张光盘。

2、影视广告参赛作品设系列（两条以上视为系列，含两条）。每个系列作品须刻录在同一张光盘上。

3、每个单件或系列广告作品须填写两张参赛作品登记表，在作品光盘中另附一份电子版参赛表。

三、广播类：

报送的广播公益广告作品须刻录在光盘（CD）上，储存格式为MP3、WMA、WAV、AIF（每张光盘只能刻录一个广告作品），时长3分钟以内。光盘盒上须顺序注明类别（C：广播类）和报送单位全称。

1、每个单件广播广告作品须刻录一张光盘。

2、广播广告参赛作品设系列（两条以上视为系列，含两条）。每个系列作品须刻录在同一张光盘上。

3、每个单件或系列广告作品须填写两张参赛作品登记表，在作品光盘中另附一份电子版参赛表。

4、每条广播类广告附一份文案。

附件2

苏州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登记表
	制作单位全称
	

	制作单位类别
	
	电话
	
	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作品名称
	
	类别号
	
	联系人
	

	创意总监
	
	创意
	
	文案
	

	平面设计
	
	美术指导
	
	插图/电脑绘画
	

	广告公司制片
	
	影视公司制片
	
	导演
	
	摄影
	

	音乐指导
	
	音乐制作公司
	
	剪接
	
	后期
	

	创意说明
	参赛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选送单位：                    单件/系列            幅/条数 

附件3

苏州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

原创承诺函

苏州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活动主办单位：

本承诺人承诺如下：

1、承诺人保证向活动主办单位提交的信息资料和相关文件真实有效。

2、承诺人保证所提交的设计作品确属本承诺人独立完成，对该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如出现虚假和侵权行为，由本承诺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本承诺人保证在创作设计作品及向活动主办单位提交设计作品的过程中遵守保密义务。

4、承诺人确认不向活动主办单位主张因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而发生的任何费用。

5、承诺人同意提交的设计作品由活动主办单位采用任何宣传方式公开展示。

6、承诺人保证如接受邀请出任本次征集活动评委会成员时，将退出本次征集活动。

7、承诺人保证遵守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活动通知的全部规定和要求。

承诺人：

（个人签名，单位盖章） 

2013年  月    日
附件4

苏州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

著作权转让承诺函

苏州市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活动主办单位：

本承诺人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禁毒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活动通知的全部规定和要求的前提下，向活动主办单位做出如下承诺：

1、承诺人保证提交的设计作品自入选之日起，即一次性、不可撤销地、排他地将其对该作品所拥有的著作权，及其对该作品一切图像的或立体的表现物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活动主办单位。

2、承诺人转让著作权后，许可活动主办单位以任何方式、时间、地点和场合行使发表、使用该作品的权利。

3、承诺人转让著作权后，同意活动主办单位为任何目的，以任何方式使用作品时均无需标明承诺人的姓名或名称。

4、承诺人转让著作权后，活动主办单位有权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制止侵犯该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5、承诺人转让著作权后，活动主办单位有权修改或委托他人修改该作品。

6、承诺人转让著作权后，不得以任何方式自行或授权第三人发表、使用、改编该作品。

7、承诺人转让著作权后如未履行本承诺函项下的相关承诺，活动主办单位有权就其因此所受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向承诺人索赔。

8、承诺人转让著作权后，如因承诺人的过错导致活动主办单位面临任何第三方的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或使活动主办单位因此而遭受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活动主办单位均有权要求承诺人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活动主办单位免受上述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的任何影响。活动主办单位同时就其因此而遭受的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保留向承诺人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9、本承诺仅对入选作品的设计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未入选作品的设计人不受本承诺的约束。

承诺人：

                                （个人签名，单位盖章）

                                     2013年   月   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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